
淮阴工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
（          ～          学年第         学期）
院（部、中心）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院（部、中心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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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开始时间
	完成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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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分
	评价类别
	学生评分
	院（部）评分
	评价总分
	有无教学事故

	
	评价分值
	
	
	/
	

	
	评价权重
	0.5
	0.5
	/
	

	
	实际分值
	
	
	
	

	综合评价等第
	


注：1.基本情况由教师本人填写，院（部、中心）审核。
     2.教学任务按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学时填写，理论教学以学时为单位；实践环节以周为单位。
 3.教学基本建设包括：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教材建设等。
 4.教学改革包括：教改教研课题、教改成果。
 5.评价等级分四档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；各院（部、中心）优秀比例不超过参评人员数的5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 6.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院（部、中心）自存，一份报教育质量管理处存档。
